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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司法局关于调整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

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司法所、局机关各股、室：

为切实加强我局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的领导，经局领导班子研究，决定对芒市司法局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领导小组予以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领导小组成员
组  长：李留英    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组长：鲍正中   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李加成    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何  嵘    党组成员、党总支专职副书记

成  员：王  玲    办公室主持工作

            李雯瑄    办公室副主任
何木色   政治办主任
宗凡铃  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股长

岳  保   律师工作管理股股长

马虹雨   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股长

黄春媛   普法与依法治理股股长

杨欣渟   行政复议股和行政执法监督股股长

赵  娟   社区矫正管理股副股长

杨晓荣   法治建设与督查股和规范性文件审查股主持工作
张海波    勐焕司法所所长
        欧阳国军  芒市司法所所长
        胡文芹    风平司法所长
        朗三哏    轩岗司法所所长
        朱仁强    三台山司法所工作人员

        罗淇元    遮放司法所所长
        刘光晓    江东司法所所长
        杨世维    五岔路司法所所长
        杨勒孔    芒海司法所负责人
        鲁  冰    勐戛司法所所长
        苏晓刚    中山司法所所长

        鲁云文    遮放农场司法所负责人
排勒勐    西山司法所所长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局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鲍正中同志兼任。办公室成员从办公室和各股（室）抽调，李雯瑄同志为联系人，负责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日常工作。 

二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领导小组工作职责 

1．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的指示和重要会议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和办法。 

2．研究制定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的措施，提出加强综治维稳工作的对策、建议，并对一定时期内的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做出全局性的部署。 

3．组织、协调、指导维护系统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的工作。 

4．组织指导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，研究拟定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的方案和措施，督促落实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的各项措施，调查掌握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情况。 

（二）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

1．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，预防和减少重大矛盾纠纷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。 

2．继续推进“平安单位”创建活动，抓好长效管理。  

3．办理上级交办的有关综治维稳（平安建设）工作的其他事项。 

芒市司法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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